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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教育厅  山东省体育局 
关于加强学校体育反兴奋剂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教育局、体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： 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弘扬健康向上、公平公正的

体育道德风尚，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校体育环境,促进学生运

动员德智体美全面发展，依据国务院《反兴奋剂条例》、国家体

育总局《反兴奋剂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现就加强学校体育反兴奋

剂工作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山 东 省 教 育 厅 

山 东 省 体 育 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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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

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《反兴

奋剂条例》和《反兴奋剂管理办法》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

法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明确学校体育反兴奋剂工作职责，提高防

范意识，压实工作责任，夯实工作基础，确保学校体育竞赛、招

生考试等不发生兴奋剂违规事件。 

二、工作职责 

（一）体育主管部门。 

省体育局负责领导、协调、监督全省反兴奋剂工作；牵头拟

定我省反兴奋剂发展规划和规章制度草案；确定我省反兴奋剂工

作总体目标和任务；负责全省反兴奋剂宣传、教育和培训工作；

制定委托兴奋剂检查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；配合中国反兴奋剂中

心开展全省兴奋剂检查官的招募、培训和管理工作；实施涉嫌兴

奋剂违规行为调查、听证、结果管理和监督。  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体育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反兴奋剂宣传、

教育、培训工作；委托兴奋剂检查的申请、实施；协助省体育局

对本辖区涉嫌兴奋剂违规行为开展调查、听证、结果管理和监督

等工作；提升本辖区体育运动参与者和公众的反兴奋剂意识。 

（二）教育主管部门。 

省教育厅负责制定学校体育委托兴奋剂检查计划，开展学校

反兴奋剂教育、培训工作；对参加省教育厅、省体育局组织的学

校体育比赛、体育专业测试及招生考试的学生运动员实施委托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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奋剂检查；配合省体育局对涉嫌兴奋剂违规行为进行调查、听证；

指导市级教育主管部门开展学校体育反兴奋剂工作。 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主管部门对本级学校体育赛事参赛运

动员实施赛外赛内委托兴奋剂检查；开展学校反兴奋剂教育、培

训工作；配合同级体育主管部门对涉嫌兴奋剂违规行为进行调

查、听证。 

（三）学校。 

对教师、学生开展反兴奋剂教育，提升师生反兴奋剂意识；

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本校师生在参加体育赛事、体育中考和高中

学业水平考试中使用兴奋剂；配合教育、体育部门对涉嫌兴奋剂

违规行为进行调查、听证。 

三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建立反兴奋剂教育机制。各级教育、体育主管部门和

学校应将反兴奋剂教育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，利用学生入学、

入队、注册、参赛、招生考试等重要节点，通过举办专题讲座、

知识竞赛、拓展活动等方式，积极开展反兴奋剂教育工作，切实

提高师生的反兴奋剂意识。教育内容包括兴奋剂的种类与危害、

反兴奋剂法律法规、违规使用兴奋剂的处罚规定与典型案例、避

免误服误用的注意事项等，确保每一位学校体育参与者既在思想

上高度重视，又在行动中坚决规避。 

（二）强化反兴奋剂教育督导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及时了

解、全面掌握辖区内学校体育反兴奋剂教育工作开展情况，坚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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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行性工作督导与关键性节点督导相结合，加强监督，注重引导，

及时发现和纠正学校反兴奋剂教育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确保反

兴奋剂教育工作实效，坚决杜绝兴奋剂违规事件发生。 

（三）开展委托兴奋剂检查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根据本级

学校体育运动赛事、学校招生情况，会同同级体育主管部门商定

委托兴奋剂检查申请计划，经省体育局汇总后，提请国家体育总

局反兴奋剂中心审批，并组织实施。 

对教育部、国家体育总局开展的年度兴奋剂检查，省教育厅、

省体育局组织的委托兴奋剂检查，有关单位和人员必须予以配

合，不得拒绝、阻挠检查和调查。 

四、处分与奖励 

（一）在学校体育赛事和招生考试中发生兴奋剂违规的，一

律视为作弊行为，由教育主管部门根据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

办法》等实施处罚，体育主管部门作出体育行业处罚。 

（二）在体育赛事中，个人项目赛内检查发生兴奋剂违规的，

应当取消运动员在该项比赛中所取得的成绩，并收回奖牌、积分

和奖金等；视情节轻重，依法依规对运动员及辅助人员作出禁赛、

担负兴奋剂检测费用，禁止从事运动员辅助工作和体育管理工

作，禁止使用政府所属或资助的体育场馆设施进行训练，取消与

体育相关的政府津贴、补助或者其他经济资助，取消体育系统各

类奖励、奖项、荣誉称号、职称、科研项目申报和评比资格等处

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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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在招生考试中发现兴奋剂违规的，由组织考试的教育

考试机构取消其相关考试资格和考试成绩;情节严重的，由教育

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参加相关国家教育考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;

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;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（四）对组织使用兴奋剂或者通过提供兴奋剂等方式为考试

作弊提供帮助或者便利的，有违法所得的，由公安机关没收违法

所得，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，处五

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;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;属于国

家机关工作人员的，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。 

（五）举办国家教育考试，教育主管部门、教育考试机构疏

于管理，造成考场秩序混乱、使用兴奋剂作弊情况严重的，对直

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处分;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（六）在特殊类型招生中，出台违反国家规定的报考条件，

或者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，录取使用兴奋剂等不符合条件考生的，

由教育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;情节严

重的，给予减少招生计划、暂停特殊类型招生试点项目或者依法

给予停止招生的处理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
员，视情节轻重依法给予相应处分;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

机关处理。 

（七）在普通高中、高考招生报名、推荐等工作过程中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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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事实不符的体育成绩单、推荐材料、证明材料等虚假材料，在

学生综合素质档案中虚构事实或者故意隐瞒使用兴奋剂事实的，

由教育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。对直接

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视情节轻重依法给予相应

处分;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 

（八）考生发生兴奋剂违规等弄虚作假行为的，应当如实记

入其考试诚信档案。在报名阶段发现的，取消报考资格;在入学

前发现的，取消入学资格;入学后发现的，取消录取资格或者学

籍;毕业后发现的，由教育主管部门宣布学历、学位证书无效，

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;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 

（九）发生兴奋剂违规受到停考、禁赛等处罚的，在各项处

罚结束后继续报名参加国家教育考试的，由学校决定是否予以录

取。 

（十）各部门、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奖励反兴奋剂工

作突出和优秀的单位和个人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明确责任，狠抓落实。要在各层级明确反兴奋剂责任

人，确保整个学校体育反兴奋剂工作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，全覆

盖，无死角。要建立相对稳定专业的反兴奋剂工作人才队伍，畅

通反兴奋剂工作人员能力提升渠道，打牢反兴奋剂工作基础。 

（二）广泛宣传，扩大影响。要加强宣传，注重引导，理直

气壮，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兴奋剂工作宣传，做到全部学校体育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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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人员，人人皆知，学生运动员及辅助人员，人人熟知。要利用

楼堂院所、宣传橱窗、广播电视、网络公众号、微信号等各种宣

传载体，特别是在大型体育赛事前中后等关键节点，广泛宣传，

扩大影响。 

（三）加强督导，严肃问责。加强对反兴奋剂工作落实情况

的督导检查，加强在省、市重要赛事、重点项目赛事和高考招生

等重点时机的委托兴奋剂检查，通过加大检查和违规处罚力度来

增强震慑力。对反兴奋剂工作组织混乱、履职尽责不力等情况将

予以严肃批评，对造成兴奋剂违规有直接影响的，严格按照相关

法律法规处理。 

未尽事宜，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山东省教育厅  山东省体育局 

2018 年 4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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